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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汇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更正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

（www.neeq.com.cn）上发布了《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3-015），由于该公告存在错误，本公司现予以更正。

一、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和原因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公司《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，

《关于公司控股曾孙公司广东国峰半导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为 7510 万元的

议案》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原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议

案内容存在错误，需取消的议案如下：

二、会议审议事项

（九）审议《关于公司控股曾孙公司广东国峰半导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

为 7510 万元的议案》

公司控股曾孙公司广东国峰半导体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国峰半导体”）因业务

发展需要，拟将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6800 万元人民币增加为 7510 万元人民币，新

增注册资本 710 万元人民币由国峰半导体全体股东按出资比例认缴，其中广州朝

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认缴 426 万元人民币，深圳国芯盈峰控股有限公司认缴 284

万元人民币。并相应修改国峰半导体的《公司章程》。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

除上述更正外，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化，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

便深表歉意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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